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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

无人驾驶航空器行业应用项目竞赛规程 

 

一、组织机构 

主办单位：国家体育总局 

          中华全国总工会 

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

承办单位：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

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 

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

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 

协办单位：中国航空运动协会 

二、竞赛日期和地点 

（一）预赛阶段比赛：2017 年 9月至 10月，各参赛单

位结合实际情况，组织开展预赛阶段比赛及培训选拔工作，

具体工作可由各省航空运动协会负责。 

（二）决赛阶段比赛：2017 年 11 月在湖北省武汉市举

行。 

三、参赛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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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以及

体育总局直属机关工会为单位组队参加决赛阶段比赛，同一

选手只能代表一支队伍参赛。 

（一）参赛选手必须身体健康，报到时签署由赛事组委

会提供的参赛承诺书。 

（二）各代表队限报领队 1 人、教练员 1 人，工作人员

1 人和参赛选手 8 人以内组成，不分男女组别。 

四、参赛资格 

在航空航天院所、高校、协会、俱乐部等企事业单位从

事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工作，且与所在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

同（聘用合同），政治合格、爱岗敬业，具有扎实的飞行器

相关专业知识和良好专业技能的人员。 

参赛人员须累计从事相关工作 2年以上。 

五、竞赛内容及办法 

（一）竞赛内容 

1、专业知识：无人驾驶航空器相关政策法规、飞行安

全与常识、飞行器的种类、飞行器的维护与保养等内容。 

2、专业技能：无人驾驶航空器侦察赛、无人驾驶航空

器物流运输赛、无人驾驶航空器农业植保赛（此项目为表演

项目，不记录比赛成绩）。 

（二）竞赛办法 

1、按照《2017 年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无人驾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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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器行业应用项目竞赛规则》（附后）执行。 

2、决赛阶段比赛出场顺序由电脑随机抽签决定。 

3、参赛选手检录时，须向裁判员出示参赛证及第二代

居民身份证原件（如现役军人须出示军人证件），否则不得

参赛。 

六、录取名次与奖励 

（一）单项奖项 

决赛阶段各项目比赛设一等奖 3 名（组）、二等奖 5 名

（组）、三等奖 8名（组）以及优胜奖若干名（组），由主办

单位颁发证书。 

（二）综合奖项 

决赛阶段比赛总名次按照“无人驾驶航空器侦察赛”与

“无人驾驶航空器物流运输赛”两个竞赛项目名次之和排序

（两个竞赛项目的参赛机组必须是同一机组），分值少者列

前。如相同，则以单项最好名次多者列前；如若再相同，则

以“专业知识”得分高者列前。总名次第一名并符合相关规

定的参赛机组的选手（操纵员），按照有关要求，给予相应

荣誉奖励。 

（三）团体奖项 

决赛阶段各项目比赛各参赛队分别取 3人（组）最好名

次评定单项团体奖项，不足 3 人（组）的取 2人（组）参评，

但团体排名在 3人（组）之后，1人（组）、弃权的不计团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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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项。团体奖项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及优胜奖若干，

由主办单位颁发证书。 

（四）其他奖项 

1、设优秀组织奖，对在竞赛组织工作中表现优异的单

位给予奖励，并优秀考虑设立工会的体育局，由主办单位颁

发证书。 

2、设特别贡献奖，对支持大赛筹办工作的单位和个人

给予奖励，由主办单位颁发证书。 

七、裁判和仲裁 

（一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成员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

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选派,其他工作人员由当地选派。 

（二）裁判员应严格执行大赛规则，按照大赛规则进行

执裁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、真实、准确。 

（三）代表队可申请仲裁的事项包括不符合大赛规定的

设备、评判及裁判员、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。申请仲裁方

式均须通过所在参赛队领队并按照规定的时限以书面形式

向仲裁委员会提出，由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。 

（四）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，参赛选手不得因

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，否则按弃权处理。 

八、其他 

（一）竞赛所用设备均由各参赛队自行准备，并对设备

的安全性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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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裁判委员会有权根据竞赛场地的气象条件、场地

状况或其它不可克服的情况，调整竞赛日程安排，但须在开

赛前公开宣布。 

（三）比赛中如发现安全隐患，项目裁判长有权随时暂

停比赛。 

（四）各参赛队领队负责本队的训练和竞赛组织工作，

教导参赛人员遵守竞赛规程、规则，服从赛事组委会和裁判

委员会的安排，同时做好本队的纪律、安全、文明等教育工

作。 

（五）各参赛队自愿参加竞赛并承担相关责任风险，所

有参赛人员必须遵守主办方的有关规定。 

（六）决赛相关事宜另行通知。 

九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。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
 

 

 


